
申請人:             代理人:             住址: 
(親簽)             (委託書)            電話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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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  )八、對本案處理意見 

（1）全部同意報廢 

（2）部分同意報廢(申請地部分仍須保留者以圖示說明) 

（3）不同意報廢 

工作站查報                 區段管理員：            站長： 

應 備 文 件 

一、 地籍圖 (正本 1份、影印本 2份)。 

二、 土地登記簿謄本(署有地及鄰地所有地人) 正本 1份、影印本 2份。 

三、 申請人(身份證)正反影印本 1份。 

四、 申請報廢位置圖 3份(以地籍圖影印著色套繪，並表明道路名稱、寬度)。 

縣/市 鄉/鎮/區  所屬水利小組 申請報廢署有地資料 (   )九、報廢範圍內是否有供

農田灌溉排水使用

之暗渠及涵管 

（1）無 

（2）有 

   

地段 地號 

  
區段管理員意見： 站長意見： 

工作站初勘日期 (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) 

工 

 
作 

 
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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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  )一、報廢地號使用情形 
（1）空地（2）栽種（3）建物（4）庭院（5）道路（6）填土 

（7）放置雜物（8）改道後之廢溝地（9）其他               

管理組意見： 

 

 

 

(   )二、報廢地號渠道分類 

（1）無溝路(無溝路者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項免填) 

（2）農田灌溉（3）農田排水（4）農田灌排兼用 

（5）有溝路已無需供農田灌排使用（6）公告區域排水 

（7）市區排水（8）其他               

財務組意見： 

 
 

 

主 辦 人：                 會    簽：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灌溉股長：                 財產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副處長： 
 
 
 
 
 
 
 
管理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財務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處長： 
  
 
 

 

(   )三、現有渠道情形 
（1）全部已設內面工（2）已設箱涵（3）左岸固定設施 

（4）右岸固定設施（5）土渠（6）其他               

(   )四、現有渠道上寬       公尺、地籍寬度      公尺 

(   )五、應否保留渠道工程維

護管理用地 

（1）保留□左/□右岸      公尺（2）非本處所轄渠道免保留 

（3）□左/□右岸已有通路免保留 

（4）特殊需求及無需保留(需專案簽請) 

(  )六、本處所轄渠道一邊溝

岸已保留渠道工程維

護管理用地或為現有

道路者，另一岸是否

再保留 

（1）保留□左/□右岸      公尺 

（2）無需保留 

（3）非本處所轄渠道免保留 

(  )七、有無影響農田灌排及

管理 

（1）無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（2）有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第一欄至第九欄由工作站填寫，並可複選。2.本表報送本處 1 份，工作站留存 1 份。3.工作站自

行查報者在申購人欄內填寫自行查報。4.如無水路改道案，第九項免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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